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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杰
通讯员 林杰荣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检察
院对办理的多起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
场 所 监 管 公 益 诉 讼 案 整 改 情 况 进 行

“回头看”，并再次重点排查了相关电
竞酒店等场所。

“我儿子老是夜不归宿，和一些
孩子在电竞酒店打游戏过夜。电竞酒
店能接纳孩子吗？”2023 年 7 月，奉化
区检察院未检部门在办理一起未成年
人盗窃案时，涉案未成年人家长对电
竞酒店是否可以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提
出质疑。

检察官立刻对相关网络平台上的
电竞酒店进行梳理，找到辖区内所有
电竞酒店信息，并把通过公安机关调
取的未成年人入住电竞酒店数据、家
长的举报材料以及该院办理的未成年
人案件等数据进行碰撞，发现 2023 年
以来多名在案未成年人入住过电竞酒
店。检察官随即对辖区内电竞酒店进
行实地走访。

“你们在这里入住或上网，有没有
身份登记？”“这里有没有向你们贩卖
烟酒？”在实地走访中，检察官询问了
部分在电竞酒店上网的未成年人以及
相关负责人，发现电竞酒店在经营许
可、内部管理、外部监管方面存在诸多
问题，包括未成年人入住信息登记不
完备、一房多人甚至他人代开房、违规
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等。其间，检察
官查到其中一个未成年人是一起在办
盗窃案的在逃犯，并及时把线索移交
给公安机关侦查。

2023 年 8 月至 9 月，检察官经过
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电竞酒店还存
在 未 成 年 人 以 “AA 制 ” 支 付 房 费 ，
轮流上网、休息，连续包房多日的情
况。“我们就是因为这里电脑配置比
较高，有大屏幕，还有电竞房，和一
些游戏网吧配置差不多，才来这里玩
的 。” 许 多 入 住 的 未 成 年 人 都 表 示 ，
他们是被网络平台上的电竞酒店关于
游戏配置的宣传和评价吸引，专门为
了上网打游戏而来。

随后，奉化区检察院召开规范电
竞酒店工作听证会，邀请公安机关、
相关行政部门代表以及电竞酒店经营
者参会，并邀请教师、媒体人、人民
监督员组成听证员团队。听证会就电
竞酒店经营及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指出电竞酒店在卫生、
消防、销售烟酒、未成年人进入等方
面 存 在 的 诸 多 问 题 。 参 会 人 员 均 表
示，电竞酒店作为新业态，兼具“酒
店+网吧”两种功能，但从其高端电
脑配置及电竞亮点宣传手段看，很容
易被人看作是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按照法律规定不适宜未成年人进
入。最后，相关行政部门表示，将从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确保对
电竞酒店新业态长效监管治理。

奉化区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行政部
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大对辖区
内电竞酒店日常巡查监管力度，重点
对接纳未成年人上网开展专项检查，
并积极开展电竞酒店新业态法治宣传
教育，及时传达解读政策，引导经营

者依法依规经营，提高经营者依法保
护 未 成 年 人 意 识 。 相 关 行 政 部 门 表
示，已对发现的电竞酒店经营者违规
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行为进行了查处，
并同步开展法治教育。

以该案办理为契机，奉化区检察
院对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场所监管情
况开展专项监督，推动相关学校建立
涉未成年人网络安全观察员队伍 20 余
支，推动多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规范
歌舞娱乐场所经营管理及接纳未成年
人进入行为的意见》 等规范文件。今
年 6 月 ， 奉 化 区 检 察 院 还 与 公 安 机
关 、 法 院 、 司 法 局 等 部 门 联 合 签 订

《关于建立奉化区未成年人权益司法
保 护 和 犯 罪 预 防 协 作 共 治 机 制 的 意
见》 及相关会商纪要，进一步明确了

“未成年人进入不适宜进入场所问题
治理”的职能划分和协作配合。7 月
至 8 月，奉化区检察院以“暑期法治
行 ” 活 动 进 一 步 深 化 “ 法 治 进 校
园”，对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娱乐
场所再次开展专项监督。

未成年人“夜不归宿”隐患如何消

□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冯敏 王昭

日前，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检察
院未检检察官马冬蕾和同事回访完琳
琳（化名）后，欣慰地说：“看着孩子的
笑容，听她给我讲与小朋友玩耍的趣
事，我们终于可以放心了。”

琳琳是临渭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
涉未成年人案件当事人。今年 5 月 10
日，临渭区检察院联合该区民政局、教
育局以及团区委等 12 家单位，制定了

《临渭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
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构建了检察机关牵头，民政部门兜底，
教育、医疗多部门参与的留守困境儿
童保护协作机制，机制包含定期会商、
线索移送和联合保护等内容。方案实
施后，临渭区检察院收到了区民政局
提供的琳琳存在监护缺位的线索。“这
也是该方案实施后，我们收到的首条
线 索 。”临 渭 区 检 察 院 副 检 察 长 陈 琼
说。

接到线索后，马冬蕾迅速展开调
查，了解到琳琳母亲自琳琳出生后就
离家出走，琳琳父亲因疾病已过世，琳
琳一直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

因法定监护人未能实际履行抚养
义务和监护职责，琳琳在入学、获得民
政部门救助等方面存在很多障碍。为
解决这些问题，马冬蕾依托“检察+团
委”合作框架协议，联系专业机构对琳
琳爷爷的经济条件、身体状况、抚养能
力和抚养意愿等进行了社会调查，并
走访了琳琳家邻居及所在村委会，详
细了解了琳琳的家庭情况。

“琳琳的母亲离家出走多年，一直
未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琳琳的
爷爷虽然经济收入不高，但有能力照
顾琳琳，而且琳琳也表达了想继续和
爷爷奶奶生活的意愿。”马冬蕾说。经
综合评估，马冬蕾认为由琳琳爷爷作
为监护人更有利于琳琳的健康成长，
于是出具了《社会调查报告》。

随后，马冬蕾几经辗转联系到在
外地打工的琳琳母亲，告知其琳琳目
前的生活情况，并征询其意愿。在认
真考虑后，琳琳母亲表示自愿放弃监
护权，会在能力范围内每月给琳琳支
付抚养费。

随后，琳琳爷爷向法院提起诉讼，
临渭区检察院也同步提交了支持起诉
书和相关证据。法院审理后，依法判
决撤销琳琳母亲的监护权，指定琳琳

爷爷为监护人。
“撤销或变更监护权是一方面，护

佑孩子健康成长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孩子的实际情况符合困境儿童的认定
条件，但依据民政部门的相关政策，
申请救助需要提供事实无人抚养的法
律证明。”陈琼说。为此，临渭区检
察院协助琳琳向民政部门移交相关证
据材料，建议民政部门开辟“绿色通
道 ”， 为 琳 琳 落 实 困 境 儿 童 保 障 政
策。在检察机关的助力下，琳琳被纳
入民政部门登记在册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范围。同时，临渭区检察院启动司
法救助程序。

案件到这里并未结束。想起多次
家访时琳琳总是沉默寡言，马冬蕾的
心一直放不下。在仔细分析研究后，
马冬蕾联系了专业司法社工，为琳琳
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心理疏导，
帮助其走出阴霾。此外，检察官还联
系了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针对琳
琳的情况进行了家庭教育指导，引导
琳琳的爷爷奶奶正确、有效履行监护
抚养职责。

“如果要问我们未检检察官有什
么心愿，那就是让每一个未成年人都
能健康快乐成长！”马冬蕾说。

“孩子笑了，我们放心了”
渭南临渭：多元救助让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 林建安
通讯员 吴金鑫

“我拿着扫帚准备打扫房间，他
却一把接了过去，让我快点休息，说
他来扫……”在罗某看来，11 岁的儿
子小明（化名）懂事得让人心疼。更
让她心疼的是，此前四年她缺席了儿
子的成长，而前夫也没有好好照顾儿
子，导致儿子过得很不开心。

四年前，罗某和潘某离婚，法
院 判 决 两 人 的 儿 子 小 明 由 潘 某 抚
养、女儿随罗某生活。之后，罗某
在异地重新组建了家庭，潘某却因
犯 罪 入 狱 服 刑 。 小 明 一 下 子 成 了

“事实孤儿”，原本热爱学习的他情
绪低落，脸上再也看不到笑容，不
但 学 习 状 态 不 佳 ， 有 时 还 夜 不 归
宿，和社会人员混在一起。

得知情况后，贵州省余庆县妇联
主席陈春华打通了该县检察院的电
话，寻求帮助。余庆县检察院立即展
开调查，先后走访小明所在学校、居
住地镇政府、县民政局。检察官了解
到，小明在跟随潘某生活期间，潘某
长期在外务工，根本无暇照顾小明。
后来，潘某被关押，小明被临时委托
给房东代为照顾。罗某在潘某服刑
后，也没有回来照顾小明。

针对小明家庭监护缺失的情况，
检察机关与相关行政部门协作配合，
终于找到罗某，罗某诉说了自己生活
的不易。潘某婚内出轨导致其和罗某
离异，罗某一气之下带着女儿嫁到外
县，其以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因父母
离异而消除，便未与小明联系，也未
承担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而且，
罗某收入微薄，连女儿的学费都是多
方筹措的，实在无力再负担小明的抚
养费用。

虽然处境艰难，但罗某不可推
卸 抚 养 教 育 子 女 的 法 定 义 务 。 为

此，检察官与妇联工作人员等对罗
某进行心理疏导，同时向其发出督
促监护令、家庭教育指导令，并进行
现场宣告。

在宣告送达仪式上，罗某表示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承诺在潘某刑满
释放前利用节假日照顾好小明，平日
也加强关爱、教育和引导，承担起母
亲的责任。随后，罗某将儿子紧紧搂
在怀里……

为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该院还联合相关部门对小明开展
多元帮扶。一方面，该院和民政部门
协调落实“事实孤儿”保障政策，帮
助小明及时申请到生活补贴，并督促
当地村委会定期回访，查看罗某是否
实际到小明身边照顾；另一方面，该
院会同教育部门跟进义务教育阶段相
关帮扶政策，由班主任不定期掌握小
明的思想动态和交友情况。此外，检
察官持续做好后续回访工作，联合该
县妇联和当地志愿者对小明进行全方
位关爱。

唤醒母爱，“事实孤儿”不再孤单

本报讯（记者张博 通讯员谭卉
武佳佳） “我们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
了‘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等标
语，也会对前来文身的未成年人进行劝
退……”近日，重庆市万州区检察院未检
检察官对辖区文身店进行回访时，某文
身店老板如是说。从“来者不拒”到“身份
登记”，如此规范化营业，是重庆市检察
院第二分院（下称“重庆二分院”）和万州
区检察院携手护“未”的成果。

2023 年 4 月 3 日，万州区检察院在
办理一起盗窃案时发现，一名相关人员
小浩（化名）为未成年人，其右手手臂有
大面积文身。承办检察官立即将线索移
送至该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未检检察
官随即调查了解到，小浩因好奇心驱
使，分别于 2023年 1月、2月在辖区两家
文身店进行文身。小浩文身时只有 15
岁，但文身店并没有询问其年龄、查看
其身份证件，更无任何提示和劝退。

2023年 5月 10日，万州区检察院向
重庆二分院汇报了相关情况。两级检察
机关通过进一步询问、走访和摸排，确
认两家文身店未取得卫生许可证和健
康证，存在为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
行为。2023 年 10 月，万州区检察院提请
重庆二分院联合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以涉
案两家文身店为被告，向重庆市第二
中级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
令 被 告 停 止 向 未 成 年 人 提 供 文 身 服
务，限期整改，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
会公众赔礼道歉。“给未成年人提供文
身服务，损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我认识
到了错误……”其中一家文身店负责人
当庭表示歉意。

同时，万州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在
为消除小浩的“刺痛”而努力。根据小浩
想维权的意愿，承办检察官建议小浩提
起民事诉讼。考虑到小浩诉讼能力有

限，万州区检察院决定依法履行支持起
诉职能。为进一步收集补齐证据，该院
联合重庆二分院对小浩的文身面积进
行测量，向皮肤科医生了解文身清洗条
件和价格等信息。

今年 5月 20日，万州区检察院就小
浩与两家文身店身体权纠纷案依法支
持起诉。6 月 4 日，法院开庭审理前，双
方通过庭前调解达成赔偿协议，被告分
别赔偿 5000元、1.25万元。

拿到全部赔偿款后，小浩去医院做了
第一次文身清洗。万州区检察院则将案件
情况通报给了相关行政部门，建议其对辖
区文身店营业执照等证件和经营服务情
况进行检查监督。对部分文身店违规向未
成年人提供服务、未取得相关执照和许可
的问题，进行了警告、通报批评，同时监督
文身店经营者在店内显著位置张贴“未成
年人禁止文身”等标识，对整改期限内仍
未整改到位的文身店，责令停业整顿。

文身店老板为啥公开道歉
重庆万州：支持起诉保护文身少年合法权益

奉化区检察院未检部门检察官实地走访相关电竞酒店，调查酒店接纳未成年
人上网情况。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卢宏然来到赤峰市回民实验小学，为 100 余名学生送上法治宣讲课。这
是卢宏然被该校聘为法治副校长后上的第一堂课。他结合典型案例，阐述了校园暴力、性侵害等不法行为的危害性，详细讲
解预防校园暴力、性侵害等的安全自护方法，提醒同学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同学们积极提问，课堂氛
围十分活跃。 本报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李婧摄


